
校系(組)、學程資料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

國立高雄科技大學
輪機工程系

指定項目
占總成
績比率

順序 甄審全部評分項目

招生類別 99不限類別 書面資料審查 100% 1 書面資料審查

志願代碼 -- -- 2 英檢證明

招生名額 2 -- -- 3 成績證明

性別要求 不要求 -- -- 4 自傳及讀書計畫

指定項目
甄審費用

800元 -- -- 5 --

繳交資料 指定項目甄審說明

1.親筆手寫自傳。
2.讀書計畫。
3.相關專業證照影本。
4.英檢證明【全民英檢初級（或等同之其他英語檢定）及
格以上】。

5.成績單（最高學歷）。
6.學歷證件（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影本、應屆畢業生繳交
學生證影本）。

7.其他有利審查文件（三等親（含）以內親屬任職於航輪
海勤工作者）。

僅書面資料審查，無面試、筆試。
書面資料審查評分標準：
1.親筆手寫自傳及讀書計畫各一篇 40%。
2.專業能力 20%。
3.其他能力證明（英文或其他競賽）20%。
4.英檢證明 10%。
5.成績證明 10%。

備　　註

1.本系學生於〈旗津〉校區上課。
2.本系因性質特殊，為使學生畢業後具備符合國際海事公約規範之相關知能，故報考生若未修習本系
所列課程者，於入學後須補修相關課程。

3.入學後學生須參與及修習本系安排之船上實習/體驗學習活動。
4.欲從事海勤工作之學生，建議輪機人員視力經矯正後須達0.4，並符合船員體檢資格。
5.書面資料依序排放並標示清楚，以利審查。繳交資料不再歸還。

校系(組)、學程資料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
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
電機工程系

指定項目
占總成
績比率

順序 甄審全部評分項目

招生類別 01電機類 書面資料審查 100% 1 相關證照及競賽成果

志願代碼 -- -- 2 自傳及讀書計畫

招生名額 4 -- -- 3 歷年成績

性別要求 不要求 -- -- 4 優待加分比例

指定項目
甄審費用

800元 -- -- 5 --

繳交資料 指定項目甄審說明

1.歷年成績單正本(含總平均及排名百分比，影本請加蓋
學校戳章)。

2.自傳及讀書計畫。
3.相關證照證明及競賽得獎證明。
4.其他有利審查資料(如專題製作成果、作品集、社團參
與、幹部經歷、專業能力證明文件等)。

書面資料審查評分標準：
1.歷年成績 15﹪。
2.自傳及讀書計畫 25﹪。
3.相關證照及競賽成果及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60﹪。

備　　註
1.書審資料請依序排放並標示清楚，以利審查，繳交資料不再歸還，請自行備份留存。
2.如有未盡事宜請依本校通知及招生網頁公告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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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系(組)、學程資料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
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
電子工程系

指定項目
占總成
績比率

順序 甄審全部評分項目

招生類別 02電子類 書面資料審查 100% 1 優待加分比例

志願代碼 -- -- 2 相關證照及競賽成果

招生名額 4 -- -- 3 歷年成績

性別要求 不要求 -- -- 4 自傳及讀書計畫

指定項目
甄審費用

800元 -- -- 5 --

繳交資料 指定項目甄審說明

1.歷年成績單正本(含總平均及排名百分比，影本請加蓋
學校戳章)。

2.自傳及讀書計畫。
3.相關證照證明及競賽得獎證明。
4.其他有利審查資料(如專題製作成果、作品集、社團參
與、幹部經歷、專業能力證明文件等)。

書面資料審查評分標準：
1.歷年成績 30﹪。
2.自傳及讀書計畫 20﹪。
3.相關證照及競賽成果及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50﹪。

備　　註
1.書審資料請依序排放並標示清楚，以利審查，繳交資料不再歸還，請自行備份留存。
2.如有未盡事宜請依本校通知及招生網頁公告為準。

校系(組)、學程資料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
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
多媒體設計系

指定項目
占總成
績比率

順序 甄審全部評分項目

招生類別 09設計類（二） 書面資料審查 100% 1 相關證照及競賽成果

志願代碼 -- -- 2 歷年成績

招生名額 4 -- -- 3 自傳及讀書計畫

性別要求 不要求 -- -- 4 優待加分比例

指定項目
甄審費用

800元 -- -- 5 --

繳交資料 指定項目甄審說明

1.歷年成績單正本(含總平均及排名百分比，影本請加蓋
學校戳章)。

2.自傳及讀書計畫。
3.相關證照證明及競賽得獎證明。
4.其他有利審查資料(如專題製作成果、作品集、社團參
與、幹部經歷、專業能力證明文件等)。

書面資料審查評分標準：
1.歷年成績 15﹪。
2.自傳及讀書計畫 15﹪。
3.相關證照及競賽成果及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70﹪。

備　　註
1.書審資料請依序排放並標示清楚，以利審查，繳交資料不再歸還，請自行備份留存。
2.如有未盡事宜請依本校通知及招生網頁公告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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